台北市醫師公會執業規範

1、 尊重醫德遵守醫學倫理。

2、 遵守醫師法及醫療法。

3、 配合公會政策，善盡會員義務。

4、 支持公會決議，參與公會活動。

5、 維護醫師形象、發揮團隊精神。

6、 各級院所互助合作，提升醫療品質。

7、 不登不當廣告，不作惡性競爭，不作惡意攻訐。

8、 重視病人權益，建立良好醫病關係。

9、 如違反上述規範，依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規定予以懲處。
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


簽署人：


醫院（診所）：


地     址：








